
业务与技术
怎样做好纳税检查后的帐务调整工作

纪 穆

怎样做好纳税检查后的帐务调整工作？笔者就纳

税检查中涉及帐务最多的所得税的调整（以工业企业为

例）陈述如下，供参考。

首先，要对查获额进行分配与计算。所得税检查中

发现的查获额，由于所处的核算环节不同，对应税所得

额影响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为了便于对查获额进行分

配计算，习惯上把查获额分成直接影响计税所得额和间

接影响计税所得额两大类。其具体分配情况如下表：

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对直接影响计税所得额的查获

额应增列当期利润调整有关帐务，并计算补交所得税；

对间接影响计税所得额的查获额应区别不同情况，本着

简便合理的原则，采用一定方法在有关会计核算环节进

行计算分配。其方法有：1、习惯做法。即本着从简原则，

把查获额都视同直接影响利润调整计税所得额。该方

法只能在影响当期利润较小的下列情况酌情采用：（1）

查获额较小，影响当期利润较小。（2）时间较长，如检查

上年度和以往年度，或年终检查时，而查获额却发生在

年初。（3）检查期没有在产品和产成品结存较少。2、逐

步分配法。即将查获额按照材料、基本生产、产成品、销

售等核算程序，在各环节中应分摊的份额进行计算分

配，以求得影响当期利润数。该方法由于计算较繁，故

很少采用。3、比例分配法。即将查获额在各环节期末结

存数与产成品累计结转销售成本数中按比例进行分配

的方法。其公式如下：

（2）某一环节应分配查获额= 某一环节结存数 ×分配率

（3）查调利润额= 产成品累计结转销售成本数 ×分配率

由于该方法简便，已被广泛采用。

其次，要掌握帐务调整的原则和方法。帐务调整的

原则，一是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法令和财务制度的规

定，二是帐面的应税所得额与实际征收的应税所得额一

致，三是保持会计核算资料的真实性，四是要对总帐帐

户和明细帐户同时进行调整。具体地说，凡属本年度的

错漏问题，应调整本年度帐目，因为本年错漏问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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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影响本年税利，如按会计核算程序进行调整，就能使

错漏帐目得到纠正。凡属上年错漏帐目，不对上年税利

产生影响，但与本年税利相关的，按照上年会计帐目的

最后影响数调整本年记录。凡属上年错漏帐目，如对上

年税收产生影响的，在上年度决算编报前，可直接调整

上年度帐目；在上年度决算编报后，由于一些帐户已经

轧帐结平，没有余额，就不必要也不可能再通过这些帐

户本身进行调整，只有通过本年度的“利润分配——上

年利润调整”帐户进行调整。如某企业上年 10 月份销售

甲产品一批收入28 000元，销售工厂成本为25 000元，

企业作如下分录：

借：银行存款  28 000

贷：其他应付款  28 000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  25 000

贷：产成品  25 000

如果税务检查在企业上年决算编报之前，应该通过

“销售”帐户核算其收入和成本，并要结转销售税金，据

以编报上年度决算；如果税务检查在上年决算编报之

后，应集中在“利润分配——上年利润调整”帐户核算，

上年少缴的销售税金，通过本年“应缴税金”帐户上缴

（应注明补缴上年），并计算补缴所得税金，同时根据调

整的数字，相应调整本年会计报表有关项目的年初数或

上年数，不作为本年发生数反映。

纳税检查后的帐务调整，一般采用分录调整法。按

其调整内容分为补充调整法、红字调整法和综合调整

法。在遗漏经济事项或少填金额的情况下，采用补充调

整法，即用蓝字编制一套补充遗漏事项或少填金额部分

的分录进行调整。在帐务处理错误的情况下，一般采用

红字调整法，即用红字编制一套相同内容的分录予以冲

销，然后用蓝字编制一套正确的调整分录，综合调整法

是在会计帐目发生差错，一方面是应使用的科目没有使

用，另一方面是使用了不应使用的会计科目的情况下采

用。对前者采用蓝字金额补充登记，对后者采用反向登

记予以冲销，构成一套调整分录。在实际工作中，若每

更正一笔帐，就编制一套调整分录，手续太繁杂，所以往

往采用汇总调整的方法，即对直接或间接影响计税所得

额的错漏帐目分别汇总调整有关帐户。

业务与技术
谈谈销售税金的减免及其帐务处理

宋 啟

近年来，财税部门为了扶持企业开发新产品，帮助

特困户摆脱困难，对一些企业给予减免税照顾。但由于

帐务处理不规范，造成企业正常经济核算失真，为此，笔

者根据有关制度规定对销售税金的减免及帐务处理归

纳如下。

减免的销售税金主要是指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

及其与之有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按减免税发生时间

可分为事前减免和事后减免。

事前减免，指企业在交纳税金之前，经财税部门审

批决定，同意给予减免。其帐务处理可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般性免税，即国家为了照顾那些生产经营艰难

或亏损企业的政策性减免税。这时，减免税金额小于按

规定税率计算出本期应交产品税、增殖税、营业税及城

建税时，计算应交税金时就应剔除财税部门批准减免部

分；如果是全额减免或通过降低税率进行减免，则不必

通过“应交税金”科目，直接借（增）记“银行存款”，贷

（增）记“利润——销售利润”科目。

另一种是某种特殊性质的减免，其帐务处理分别

为：①减免税为了用于归还贷款。月终按税率计算出全

部应交销售税金，借（减）记“销售——产品销售税金”科

目，贷（增）记“应交税金”有关明细科目；企业用减免税

归还贷款时，借（减）记“应交税金”有关明细科目，贷（增

或减）记“流动基金”、“固定基金”、“待核销基建支出”、

“专项工程支出”等科目。②专项用于某一方面的减免

税。企业按照规定报经批准，专项用于新产品开发或技

术开发的减免税金，月终按税率计算出应交全部税金，

借（减）记“销售——产品销售税金”科目，贷（增）记“应

交税金”有关明细科目，然后将减免税部分，借（减）记

“应交税金”有关明细科目，贷（增）记“专用基金”科目。

在这两种特定情况下，企业的产品销售税金不是实际应

交财税部门的销售税金。

事后减免，即企业实际已交纳了销售税金后，经税

务机关批准减免返还给企业原已交纳的销售税金。税

务机关退还税款时，其帐务处理为借（减）记“应交税金”

有关明细科目，贷（增）记“利润——产品销售利润”科

目。但如国家鼓励企业产品出口，给予减免税优惠，收

到退还税款后，借（增）记“银行存款”科目，贷（增）记“应

交税金”有关明细科目；同时，借（减）记“应交税金”科

目，贷（增）记“销售”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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